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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5〕202号
────────────────────────

关于对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
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当事人：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A股证券简称：光大嘉宝，A股证

券代码：600622；

张明翱，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

钱 明，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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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飞，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裁；

于潇然，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裁；

金 红，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孙红良，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

一、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关于对光大嘉宝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并对钱明、陈宏飞、孙红良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25〕92号，以下简称《行

政监管措施》）查明的事实及相关公告，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大嘉宝或者公司）在信息披露、规范运作方面，有

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重大担保未经股东大会审议且未及时披露

根据《行政监管措施》查明的事实，2018年 11月 9日，公

司向光大银行、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出具《承诺函》，承诺“在华

恒兴业、华恒业及华富新业面临资金还款及开发建设资金压力情

况下，……光大嘉宝将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并在履行光

大嘉宝内部必要的审批程序后给予流动性支持，承担还款责任，

以维护光大嘉宝的声誉”。2022年 11月 11日，公司向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出具《说明函》，称“……光大嘉宝于 2018年

11月 9日向光大银行、光大北分出具了《承诺函》。光大嘉宝在

此明确并同意《承诺函》将持续有效直至华恒兴业和华恒业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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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晟科全额偿还完毕全部借款本息。若华恒兴业和/或华恒业未

向上海晟科按时足额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则光大银行和/或光大

北分均有权要求光大嘉宝履行《承诺函》的约定”，并称“为免

疑义，除覆盖上述展期事项外，光大嘉宝在《承诺函》项下的义

务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性质、程度及范围）不因《说明函》而

有所减轻或加重”。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主债务尚有 38.3

亿元未偿本金。上述函件构成上市公司重大担保，且未经股东大

会审议、未及时披露，也未在 2018至 2023年年报中披露。

（二）定期报告财务信息披露不准确

根据《行政监管措施》查明的事实，公司存在未合理分摊商

誉且未按规定进行减值测试、未及时确认和计量相关金融工具的

行为，导致披露的财务会计报告数据不准确。

2025年 4月 30日，公司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

告》称，为更加客观、准确、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公司将并表结构化主体的他方出资从“少数股东权益”调整至“其

他非流动负债”；调整受让光大安石（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石资管）等公司股权所形成商誉资产组的认定范围；

将安石资管促使第三方在约定期限内受让相关财产份额的义务

按企业会计准则衍生金融工具的相关规定核算。上述会计差错更

正后，2021 年年报中，调减总资产 278.25 万元，调减净资产

2,669.36 万元，调增利润总额 27,388.39 万元，调减归母净利润

347.68万元，分别占更正前金额的 0.01%、0.38%、58.8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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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年报中，调减总资产 278.25 万元，调减净资产 3,537.36

万元，调增利润总额 35,896.71万元，调减归母净利润 868.01万

元，分别占更正前金额比例 0.01%、0.50%、115.96%、14.96%；

2023 年年报中，调减净资产 14,912.32 万元，调增利润总额

23,515.82万元，调减归母净利润 11,374.96万元，分别占更正前

金额的 2.97%、12.46%、5.70%。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一）责任认定

公司提供重大担保未经股东大会审议、未及时披露，多期定

期报告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不准确，影响投资者的知情权，上述行

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

则》）第 1.4 条、第 2.1.1 条、第 2.1.4 条、第 6.1.10 条等有关规

定。

责任人方面，根据《行政监管措施》认定，时任总裁钱明作

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具体负责人，未勤勉履责，对上述重大

担保未经股东大会审议、未及时披露事项负有责任；时任总裁陈

宏飞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具体负责人，时任董事会秘书孙

红良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项具体负责人，未勤勉履责，对上述重

大担保未经股东大会审议、未及时披露，未在 2018至 2023年年

报中披露上述重大担保事项负有责任。此外，时任董事长张明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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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时任总裁陈宏飞作

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具体负责人，于潇然、金红作为公司时

任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还对任期内定期报告财务信息披露不准

确负有责任。上述人员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条、第

4.3.1 条、第 4.3.5 条、第 4.4.2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作出的承诺。

（二）申辩理由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事项，规定期限内，除公司提出认为出具

《承诺函》不构成担保、不存在主观故意等异议理由外，其余有

关责任人均回复无异议。

（三）纪律处分决定

对于上述申辩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纪律

处分委员会经审核认为：公司提供重大担保未履行股东大会审议

程序，也未及时披露担保相关事项，相关事项已经《行政监管措

施》查明认定，违规事实清楚明确，公司所称不构成担保的异议

理由不能成立，不存在主观故意不影响违规事实的认定，对相关

异议理由不予采纳。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条、第 13.2.3条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纪律处分实施标准》等有关规定，本

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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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长张明翱，时任总裁钱

明、陈宏飞，时任副总裁于潇然，时任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金红，

时任董事会秘书孙红良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并记入证券期

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请

你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人员）采

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

规事项，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

排查，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

作水平。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一个月内，向本所提交经全

体董监高人员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

你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应当举一反三，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规范运

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监高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

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司按规则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5年 9月 29日


